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111年 5月 17日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以下簡稱本校區)為處理獎學金有關事宜，特設置「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獎學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捐助人指定捐助本校區之獎學金，其用途分下列各項： 

一、獎勵學業及操行成績優秀，或某一科目成績特別優秀之學生。 

二、獎助家境清寒之學生。 

三、獎助熱心公益之學生。 

四、捐助人特別指定之獎勵項目。 

第三條 捐助之獎學金，應存入獎學金專戶，不得挪為他用。捐助人依據第二條用途指定獎勵

項目，此項目非經捐助人同意不得變更。 

第四條 各獎學金應依據捐贈人意願訂定獎學金申請辦法。 

第五條 本會委員組成由陽明校區學務處、教務處、研發處之綜理業務主管、各學院院長為當

然委員，任期隨職務調整；主任委員由陽明校區綜理學務之主管兼任。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關於各種獎學金辦法之規劃事項。 

二、 關於各種獎學金名額之統籌分配事項。 

三、 關於未經捐助人指定獎勵項目之獎學金使用計劃事項。 

四、 關於各種獎學金申請之審議及發給事項。 

五、 其他與獎學金有關事項。 

第七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八條 本會須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但遇有

重大事項，如獎學金處理方式之變更，及辦法之修改等，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為有效。 

第九條 本辦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